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关于转发省教育厅《关于推广

部分地方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相关创新举措

和典型经验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区教办、湾里管理局教体办，局属

学校，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，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：

现将省教育厅印发的《关于推广部分地方义务教育课后

服务相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县

区、各学校结合工作实际，学习借鉴先进工作经验，创新工

作举措，进一步健全服务机制，丰富课后服务内容，切实提

升课后服务质量。

请各县区、各学校注意积累工作经验，将好的工作做法

和典 型案例 及时 报市教 育局义 教科 。电子 邮箱：

376420469@qq.com。

附件：关于推广部分地方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相关创新举

措和典型经验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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